关于开展2018年春季开学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专项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
发布部门：教育督导室     2018-02-23 14:59:26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现将常教督委办[2018]3号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对照文件要求及时开展自查工作，并上传相应的佐证材料，完成自评打分、自评评语和自查报告工作，区组织责任督学将逐一进校督导，对发现问题要建立问题清单，能自行整改的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及时协调整改。后面还将组织部分中小学师生进行网络测评，各校自查报告和问题清单于2月28日前发督导室邮箱（xbqdds@126.com）。
 
 
常州市新北区教育督导室
2018年2月23日
 
附件
1：关于开展2018年春季开学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专项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（常教督委办〔2018〕3号）
2、常教督委办〔2018〕3号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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